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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ON HOLDINGS LIMITED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878）

延遲刊發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

董事會宣佈，由於本公司需要更多時間編製及落實中期報告內的資料，本公司將
延遲刊發其中期報告。

延遲刊發中期報告

Vicon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
東，本公司將會延遲刊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中期報
告」），原因是由於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聯交所上市，因此
本公司需要更多時間編製及落實中期報告內的資料。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48(1)

條，本公司須於中期財務期間結束後三個月內的某個日期刊發中期報告。然而，基
於上述原因，本公司未能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刊發其中期報告。本
公司將竭力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刊發中期報告。

承董事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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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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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一八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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